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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器具管理辦法 

民國 108 年 12月 25日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 113 年 03月 14日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保障校內工作者（如：教職、員工與學生等）於工作中，不受機

械設備及危害物之危害，並有效管理個人防護具，特訂定個人防護具使

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校各工作場所或其他經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公告

指定適用之場所。 

第三條  權責： 

（一）作業場所負責人：評估與提供適當合格之個人防護具，並擔任

防護具管理人，且負責監督作業人員確實配戴個人防護具。需

要時，可諮詢環境安全衛生組（以下簡稱環安衛組）或專業人

員。 

（二）防護具管理人：負責管理防護具之採購、存放、標示、及記錄

相關事宜。 

第四條  適用時機： 

（一）對於搬運、置放、使用有刺角物、凸出物、腐蝕性物質、毒性

物質或劇毒物質時，應置備適當之手套、圍裙、裹腿、安全鞋、

安全帽、防護眼鏡、防毒口罩、安全面罩等。 

（二）對於高架作業，或作業中有物體飛落或飛散之情形時，應置備

有適當之安全帽及其他防護具。 

（三）噪音之≧85dBA 工作場所，應置備耳塞、耳罩等防護具。 

（四）暴露於高溫、低溫、非游離輻射線、生物病原體、有害氣體、

蒸氣、粉塵或其他有害物之作業人員，應置備安全衛生防護

具，如安全面罩、防塵口罩、防毒面具、防護眼鏡、防護衣等

適當之防護具。 

（五）對於在作業中使用之物質，有因接觸而傷害皮膚、感染、或經

由皮膚滲透吸收而發生中毒等之情形時，應置備不浸透性防護

衣、防護手套、防護靴、防護鞋等適當防護具。 

（六）對於從事輸送腐蝕性物質者，為防止腐蝕性物質之飛濺、漏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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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溢流，應使用適當之防護具。 

（七）本辦法未規範者，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附屬法規辦理。 

第五條  各相關單位對所配置之防護具每月定期實施自動檢查，並填寫定期

檢查表，經主管簽章後，記錄存檔保存三年備查。環境安全衛生組不定

期至各器材配置單位實施抽檢，如為異常則書面通知限期改善。 

第六條  使用化學品個人防護標準操作程序： 

（一）實驗室內任何人員應穿戴實驗衣、安全眼鏡，操作、搬運化學

品時應戴化學護目鏡或防護面罩。 

（二）需依操作程序規定穿戴全面罩式等防護具，禁止於實驗區域穿

拖鞋、涼鞋等，如經常搬運重物則需穿著安全鞋。 

（三）實驗衣應隨時穿著並每月至少清洗一次，如遭污染應即刻脫下

並依規定處理。 

（四）有接觸化學品可能性時應隨時穿戴手套，穿戴前需檢查手套完

整性，脫下前需先清洗手套。 

（五）操作放熱反應或高溫物質時應穿戴防熱手套，但需為非石綿材

質。 

（六）呼吸防護具需依呼吸防護計畫之規定使用。 

第七條  個人安全衛生防護設備： 

（一）身體防護：要求穿戴實驗工作防護衣著，避免穿著干擾之衣物

作業。 

（二）臉部防護：有噴濺危險之操作，應著安全面罩等之防護具。 

（三）眼部防護：有毒物或刺激眼睛之物濺入危險之作業，應著眼罩、

眼鏡等防護具。 

（四）手部防護：為防手部受酸、鹼之侵蝕而傷害，應備有防護手套、

防毒手套、耐酸鹼手套，皮膚保養劑等防護裝備。 

（五）呼吸防護：為防刺激性或毒性氣體吸入危害，應依污染物種類

選擇適當之呼吸防護具。 

（六）其他防護具：除前述外，視實際情形需要備置安全帶、救生索

等緊急逃生設備。 

第八條  各作業場所提供個人防護具，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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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持清潔，並予必要之消毒。 

（二）經常檢查，保持其性能，不用時並妥予保存。 

（三）防護具或防護器具應準備足夠使用之數量，個人使用之防護具

應置備與該場所校內工作者之人數相同或以上之數量，並以個

人專用為原則。 

（四）如對校內工作者有感染疾病之虞時，應置備個人專用防護器

具，或作預防感染疾病之措施。 

第九條  各相關單位對防護具應定期實施自動檢查，並填寫「防護器具清冊

暨檢查表」（附件）留存備查。 

第十條  本辦法經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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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防護器具清冊暨檢查表（範例） 

單位名稱：                                  日期：年   月   日 

項次 品名 
數  

量 
保存期限 檢查方法 

檢查結果 
改善措施 

正常 損壞 

1 活性碳口罩（拋棄式）       

2 實驗衣       

3 急救箱       

4 防音耳罩（塞）       

5 防護眼罩（鏡）       

6 安全眼鏡       

7 護目鏡       

8 絕緣鞋（耐高電壓）       

9 橡皮絕緣手套（耐高電壓）       

10 防滑鞋套       

11 安全帶（含母索）       

12 救生繩或安全索       

13 反光衣（背心）       

14 手電筒       

15 空氣呼吸器       

16 安全帽       

17 防毒面具（半面式）       

18 耐酸鹼手套       

19 耐有機手套       

20        

備註： 

1. 防護器具應依實驗（習）室、作業場所性質設置，並要求作業人員確實配戴適當防護具。 

2. 檢查結果正常者，請於欄位內註記「ｖ」。 

3. 改善檢查項目有異常者，請敘明改善措施並加註完成改善日期。 

 

檢查/場所負責人： 


